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明确物业服务中标结果异议及投诉受理主体的通知

各物业服务招标人（开发商、业主委员会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第六十条“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0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就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四条规定事项投诉的，应当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异议答复期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佛山市业主、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规定》（佛建管〔2017〕120号）第十九条第一款“投标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投标活动或招投标结果存在异议的，可以在中标结果公示期间书面向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为符合上位法及规范性文件相关要求，各物业服务招标人发布中标结果公示的，中标结果公示中的异议受理单位应为招标人，投诉单位应为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如投标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投标活动或招投标结果存在异议的，应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如对招标人答复不服，再向属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投诉。
特此通知。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1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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